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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 

112CD—新界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— A 部分  
補充資料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因應 2006 年 7 月 25 日委員會會議上一名委員所提
要求，就根據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》而進行“ 112CD—
新界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— A 部分”提供當局所收到 12 份
未能調解反對書的補充資料。委員會希望得知未能調解反對書的詳

情、當局會如何處理有關反對書，以及雨水排放工程的施工時間安

排會否因這些反對書受到影響。  
 
 
未能調解反對書的詳情  
 
2 .  在 40 份反對書中， 12 份未能調解反對書的反對者大致上要求
政府縮小擬議工程的規模、重新規劃擬議雨水排放系統工程的河道

路線，以避免收回土地或清拆他們的寮屋構築物及／或就拆卸其寮

屋構築物給予金錢補償。12 份未能調解的反對書可分為下列 4 組： 
 
A 組 ( 2 份反對書 )—反對者所居住的寮屋構築物在工地範圍內，因
而須予清拆。  
 
B 組 ( 8 份反對書 )—反對者所居住的部分土地或其附屬寮屋構築物
位於工地範圍內，因而須予清拆或收回；但是他們現居的寮屋構築

物在進行清拆／收回後仍是可居住的。  
 
C 組 ( 1 份反對書 )—反對者所擁有的空置土地有部分或全部在工地
範圍內，因而須予收回。  
 
D 組 ( 1 份反對書 )—反對者居住在工地範圍外的寮屋構築物。  
 
A 組和 B 組的反對者要求給予他們另一幅政府土地或一個牌照，以
便他們重建寮屋構築物作為補償。此外，B 組的反對者也關注他們
的寮屋構築物和居住環境或會受到擬議工程影響。  
 
 

CB(1)2132/05-06(01)



 

C:\Temp\c_plwcb1-2132-1c.doc 

第 2 頁

處理未能調解的反對書  
 
3 .  2005 年 2 月至 4 月期間，渠務署、地政總署、房屋署和大埔民
政事務處的代表，與反對者舉行多次會議，以回應他們的關注事項

及清楚解釋有需要進行擬議工程。我們已以書面回應，並摘錄如下： 
 

( a )  為減低區內的水浸風險，故有需要擴闊現有河道
並以能達到防洪標準的規模來進行擬議工程，因

此必須收回私人土地和清拆寮屋構築物。我們在

選擇河道的路線時，已盡力設計盡可能減少收回

私人土地和清拆寮屋構築物；  
 
( b )  政府會就徵收私人土地，向土地註冊擁有人給予

補償，但不會就清拆未批租政府土地上的臨時寮

屋構築物，發給任何補償。不過，私人土地上的

農用構築物若被清拆而受影響人士又符合一定的

規定，將可獲發放特惠津貼；  
 

( c )  根據現行政策，政府不會按反對者的要求，發給
新牌照，以便他們在政府土地上重建已清拆的寮

屋構築物。反對者已獲通知，無論這些構築物的

作用和用途為何，政府不會重建那些被視為可容

忍構築物的附屬寮屋構築物。不過，反對者可自

行在其現有不受影響的寮屋構築物內重置這些受

影響的設施；以及  
 
( d )  渠務署會採取所需的監察及預防措施，以保障寮

屋構築物在工程計劃進行期間，不會受到損毀。

承建商會負責修復任何經證實因擬議工程造成的

損毀。   
 

4 .  在 12 份未能調解的反對書中，6 名反對者仍然維持反對擬議工
程，而另外 6 名反對者則未有回應渠務署表明他們會否維持或撤回
反對。  
 
5 .  我們根據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》第 11 條的規定，在
與反對者商討和舉行會議後，把反對者提出的所有未能調解的反對

書，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。考慮過有關反對書後，行政

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 2006 年 5 月 9 日，根據《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
補償 )條例》第 11 ( 2 ) ( b )條的規定，授權進行工程計劃下的道路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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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我們其後把上述授權進行工程一事通知反對者，並在 2006 年 6
月 2 日開始一連兩期的政府憲報中，刊登有關公告。  
 
7 .  此外，地政總署、房屋署及大埔民政事務處亦會跟進這些個

案，並協助合資格的反對者按現行政策，申請適用於他們的安置，

補償或特惠津貼。我們會與這些部門密切聯絡，以回應反對者將會

提出的所有關注事項及／或要求。  
 
 
雨水排放系統工程的施工時間安排  
 
8 .  為處理反對書和收地問題，我們多用了一些時間。不過，經

審慎檢討施工時間安排後，我們正盡力精簡和加緊進行部分行政

程序和工作，以彌補已耗用的時間，目標是要在 2007 年年初展
開建造工程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2006 年 8 月  


